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山西省实施工作方案
为确保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在我省的顺利实施，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国教督办[2015]4号）、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开展2019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语文、艺术学习质量监测的通知》（国教督办函[2019]7号）精神及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实施工作说明会等有关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如下监测工作实施方案。

一、监测基本情况

（一）监测样本
经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抽样，确定我省太原市迎泽区、晋源区，长治市屯留区，晋城市泽州县，晋中市平遥县，运城市万荣县、绛县，忻州市原平市，临汾市尧都区、襄汾县、汾西县和吕梁市中阳县12个县（市、区）为2019年度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语文、艺术学习质量监测样本县。每个样本县（市、区）原则上抽取12所小学、8所初中，每个样本学校原则上抽取30名样本学生。

（二）监测对象

1.样本校2019年春季学期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不含特殊教育学校学生）；

2.样本校2019年春季学期四年级和八年级班主任及语文、音乐、美术教师及校长。

（三）监测内容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语文、艺术学习质量，以及课程开设、条件保障、教师配备、学科教学和学校管理等相关影响因素。

语文：重点测查语文基础、文本阅读、书面表达，识别与推论、整合与解释、评价与鉴赏，学习兴趣、学习信心和学习习惯等。

艺术：重点测查对艺术作品表现形式、民族艺术作品特点、中外艺术作品表达主题和情感的了解、理解，对民族艺术的兴趣、喜爱，以及艺术活动的参与等。

（四）监测时间

监测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

二、监测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12个样本县要成立由政府主管教育的副县（市、区）长担任组长，教育局长担任副组长，指定一名负责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副局长担任联络员，督导、教研、基教、体卫艺、装备、电教等部门相关人员组成监测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健全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制度，保证监测工作领导有力、组织有序、保障经费到位。

    （二）加强队伍管理。12个样本县要遴选责任心强、经验丰富、品行端正的人员参与监测工作。要扎实搞好参与监测相关人员的培训和监督指导，确保其了解政策、熟悉规则、掌握方法、严明纪律、加强自律。

（三）强化监督检查。省、市将强化对样本县的监管，加大督查、巡视力度，接受投诉举报，对于失职渎职、落实不力的县（市、区），将实施严格的问责，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责任人及主管领导的责任。

三、组织机构与工作职责

（一）省级组织机构与工作职责
1、组织机构

    详见附件。
2、工作职责

（1）宣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重要意义，统筹协调国家及样本市、县（市、区）。

（2）制定省级监测实施工作方案，组织省级视导员、各样本县（市、区）相关人员参加省级培训。

（3）组织样本县（市、区）上报相关信息，并进行信息核实和汇总上报。

（4）指导各样本县（市、区）完成对监测实施工作人员的培训，做好数据采集的各项准备。

（5）组织省级视导员对样本县（市、区）适时、不定期进行视导，督促各样本县（市、区）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做好测试各环节工作，对样本县（市、区）的监测全过程进行监管和控制，确保本省监测数据和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保密性。

（二）市级组织机构与工作职责

1、组织机构

详见附件。

2、工作职责

    配合省级视导员对辖区内样本县（市、区）进行视导。

（三）县级组织机构与工作职责

1、组织机构

各样本县（市、区）成立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实施工作领导小组。设组长1人，由政府主管教育的副县（市、区）长担任，统筹组织全县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确保所需人员、经费、装备、网络、电力等按时到位。副组长1人，由县（市、区）教育局长担任，对该县（市、区）测试数据真实性、监测工具保密性负全责，协调监测工作的总体安排分工。

县级联络员1人，由县（市、区）负责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副局长担任，负责与省级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和样本校联系沟通及本县测试工作的组织协调、责任督学、教研员的组织管理；负责接收与回邮本县的监测工具；负责对本县相关人员的培训，与省级联络员的及时请示报告，测试工作的组织实施。

信息上报员1人，由县（市、区）熟悉信息技术工作的人员担任，负责本县的信息接收、报送和审核；为样本校的问卷调查系统填答、演唱测试提供技术指导与支持。

责任督学20人，每样本校1人，由样本县选派督学、教研员或教育系统相关人员担任，负责全面监督样本校测试工作。

主监测员20人，每样本校1人，由非本样本校的非语文、非艺术（音乐、美术）学科教师担任，负责组织完成学生语文、艺术测试及语文、艺术相关因素问卷填答的具体组织工作。

县级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督促样本校按规定安排校内测试工作人员，包括：监测员、演唱测试监测员、信息员、保密员、司时员、安保人员等。

2、工作职责

（1）制定县级监测实施工作细则。

（2）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如实上报属地范围内学校、学生和教师相关信息。

（3）组织本县（市、区）测试人员的培训，确保所有测试工作人员掌握测试规范、明确自身职责，做好各项准备。

（4）组织并督促各样本校做好测试各环节的工作，确保本县（市、区）监测数据和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5）统一为样本校配备音乐播放设备和文具物品，确保网络畅通，按要求做好本县（市、区）监测工具的使用和保管工作，对监测工具的保密性负责。

（四）样本校组织机构与工作职责

1、组织机构

样本校设主监1人，由样本校校长担任，负责组织本校测试，并对本校监测数据的真实性、监测过程的规范性、监测工具的保密性负责。

样本校设副主监1人，由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担任，配合校长组织本校测试，在校长填答问卷时，具体负责本校测试组织工作。

监测员1人，由样本校非语文、非艺术（音乐、美术）学科教师担任，负责配合主监测员完成语文、艺术纸笔测试及语文、艺术相关因素问卷填答的具体组织工作。

演唱测试监测员2人，由样本校非音乐教师担任，负责演唱测试的具体组织工作。
信息上报员1人，由样本校熟悉信息技术工作的人员担任，负责上报测试年级学生、教师信息和测试准备过程材料，为学生音乐听力测试、演唱测试和校长与教师网络问卷填答等提供技术支持与指导，确保测试用计算机及网络运转正常。

司时员1人，由样本校教务主任或其他相关人员担任，负责按时发出报时指令。

保密员2人，由样本校工作人员担任，负责监测工具的领取、保管和送回等工作，对测试工具的安全保密负具体责任。

安保人员2人，由样本校保安或相关人员担任，负责测试场地及周边的治安保卫。

2、工作职责

（1）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如实上报本校师生的相关信息。

（2）组织本监测点测试人员的培训，确保所有测试工作人员掌握测试规范、明确自身职责，确保本监测点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3）按要求设置测试场地，做好本监测点监测工具的使用和保管工作，对监测工具的保密性负责。

四、经费保障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是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行政管理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政策性、专业性、技术性强，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必须有专项工作经费予以保障。省本级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工作部署、业务培训、资料印刷。各样本县（市、区）监测期间所需的工作经费和保障经费由本级财政负担。监测期间保障经费支出标准参照《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教育厅关于调整招生考试相关经费支出标准的通知》（晋财教[2016]24号）执行。省级视导员集中培训期间的伙食费由省教育厅负责，往返交通费及不少于3次集中视导期间的住宿费、交通费由本单位按照差旅费管理规定予以报销，享受交通、伙食补助待遇。省教科院在监测期间将派出专项督导工作小组，抽查各样本县测前准备与现场测试组织情况，所需差旅费由省教科院给予保障。
五、工作安排

（一）2月10日前确认样本县抽样结果。

（二）2月25日前审核提交各样本县属地学校信息。

（三）2月27日接受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实施工作部署。
（四）3月8日前提交省级实施工作方案，部署省级实施工作，对样本县（市、区）进行部署培训，组织各样本县确认样本校名单。
（五）3月29日前督促各样本县审核提交测试年级师生信息。

（六）4月19日前组织各样本县接收演唱测试用耳机并开展演唱测试练习。

（七）5月6日前督促各样本县完成测试程序与工作规范的统一培训。

（八）5月6-10日组织各样本县开展问卷调查系统的填答练习。
（九）5月17日前检查各样本县实施工作培训完成情况。
（十）5月22日前省级视导员完成各样本县测试准备情况的核查。
（十一）5月23日监控测试过程，处置与上报应急问题与突发事件。
（十二）5月24日督促样本县工具回邮，提交省级应急事件报告表。

（十三）5月31日前组织各样本县审核提交参测学生的基本信息。

（十四）6月17日前提交监测实施工作总结。

附件：山西省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市级联络员、省级视导员名单

附件

   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山西省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责

分工
	单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箱

	1
	吴俊清
	男
	组长
	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省教育厅党组

省教育厅厅长
	书记

书记

     厅长
	
	
	

	2
	任月忠
	男
	常务副组长
	省教育厅
	副厅长
	
	
	

	3
	马玉玺
	男
	副组长
	省教育厅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副巡视员

院长
	
	
	

	4
	贺茂义
	男
	副组长
	省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任
	
	
	

	5
	卢  红
	女
	副组长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书记
	
	
	

	6
	张淑鱼
	女
	成员
	省政府教育督导室
	正处长级督学
	
	
	

	7
	尚秀芬
	女
	成员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主任
	
	
	

	省级联络员

	8
	原克学
	男
	联络员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副主任
	
	
	

	省级信息员
	

	9
	常 磊
	男
	信息员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副主任
	
	
	


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山西省市级联络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责

分工
	单位
	职务
	办公

电话
	邮箱

	1
	沈庆伟
	男
	联络员
	太原市教育局
	副处级调研员
	
	

	2
	李全明
	男
	联络员
	太原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副主任
	
	

	3
	赵学昌
	男
	联络员
	太原市教研科研中心
	主任
	
	

	4
	郭  文
	男
	联络员
	长治市教育局
	正处调研员
	
	

	5
	席振宇
	
	联络员
	长治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任
	
	

	6
	张一笑
	男
	联络员
	长治市教育局教研室
	主任
	
	

	7
	陈永平
	男
	联络员
	忻州市教育局
	副局长
	
	

	8
	赫瑞彪
	男
	联络员
	忻州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负责人
	
	

	9
	温高明
	男
	联络员
	忻州市教育局教研室
	主任
	
	

	10
	郭永平
	男
	联络员
	晋中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任（正处级）
	
	

	11
	戴风富
	男
	联络员
	晋中市教育局教研室
	主任
	
	

	12
	刘占科
	男
	联络员
	临汾市教育局
	副处级调研员
	
	

	13
	盛清文
	男
	联络员
	临汾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任
	
	

	14
	张  宏
	男
	联络员
	临汾市教育局教研室
	主任
	
	

	15
	胡铁栓
	男
	联络员
	晋城教育局
	副局长
	
	

	16
	张晓鸿
	男
	联络员
	晋城政府教育督导室
	负责人
	
	

	17
	刘文德
	男   
	联络员
	晋城市教育局教研室
	主任
	
	

	18
	张俊耀
	男
	联络员
	运城市教育局
	总督学
	
	

	19
	杨义民
	男
	联络员
	运城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任
	
	

	20
	冯林芳
	女
	联络员
	运城市教育局教研室
	主任
	
	

	21
	李明荣
	男
	联络员
	吕梁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任
	
	

	22
	任建宝
	男
	联络员
	吕梁市教育局教研室
	主任
	
	


2019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山西省省级视导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
	样本县（市、区）

	1
	张文珠
	男
	盂县政府教育督导室
	副主任
	迎泽区

	2
	陈  芳
	女
	灵石县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任
	晋源区

	3
	张永军
	男
	寿阳县教科局
	督学
	屯留区

	4
	直钰芳
	女
	盐湖区政府教育督导室
	副主任
	泽州县

	5
	史润国
	男
	平定县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任
	平遥县

	6
	薛照星
	男
	大同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副主任
	万荣县

	7
	康俊彪
	男
	保德县教育科技局
	局务委员
	绛县

	8
	刘爱平
	女
	河曲县教育和文化局普教股
	科员
	原平市

	9
	韩江虹
	女
	清徐县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任
	尧都区

	10
	方秀明
	男
	原灵丘县政府教育督导室
	副主任
	襄汾县

	11
	高青东
	男
	翼城县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任
	汾西县

	12
	张  发
	男
	小店区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任
	中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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